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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陈心想先生的《特殊的“圣诞礼物”》（《齐鲁晚
报》青未了2015年5月20日），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
也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虽没有陈先生呆的时间长，但
他笔下的那种“圣诞礼物”我也收到过。类似他文中那熠
熠生辉、充满善意和爱心的开锁师傅、瘦高个的中年白人
男子，我都曾遇到过，只不过我遇见他们时，人家以另外
一个人种或一些面目出现。他（她）们或是中年黑人、拉丁
美女，或是白人青年、西裔老人……

我遇到过一个好心的年轻白人警察。他见我经常走
在美国那个小城的马里兰大街上，有一次就主动让我搭

他的车去校园上班，好让我减轻些步行的劳累，这既令我
感动，又让我惊讶。里面透出的温馨、善意、理解、信任等，
让我也不时发出与陈先生一样的感慨，即“了解一个地方
的文化和人，有时候需要长时间的观察与交往，这样才能
注意到当地一些平常不显露的一面”。不少美国人，尤其
在圣诞节这个最为隆重的节日期间，都愿意表达他们的
爱心、善意和祝福，对那些素不相识却需要帮助的人伸出
友爱之手。他们节日里帮人修车，却分文不取，谓之“特殊
的圣诞礼物”，一句“圣诞快乐”饱含着多少令人感动的人
情味儿！我回国后，以上这种感受几乎没了踪影。而与圣
诞节暗中“免费”或故意“忘记”收取轮胎维修费之类的事
情相反，国内的商家却在节日来临时，无情地撕毁与消费
者签订的合同，漫天要价——— 我们这里没有“春节快乐”
一说。

就说近年的春节吧，国内多数洗车店大概都贴出了
一张内容相似的告示：“春节临近，因天气原因本店洗一
次车的价格从即日起一律从原来的20元一次涨到50元一
次，含持卡消费的顾客。如给您造成不便，敬请理解……”
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的猫腻。涨价根本不是天气原
因，而是因为春节马上就到了，洗车店想多赚点钱而已。

涨价或降价是商家根据市场的需求，通过价格的涨
落来调节商品和服务的一种手段。春节来临，如感觉有必
要涨价，洗车店当然有权在不违反市场法规的情况下定
价，包括涨价。就是涨得再离谱，也由市场说了算。哪怕洗
车店把价格涨到了1000元一次也无妨，赚了赔了都由洗
车店自己承担责任。当然，这是指洗车用现金结算而言。
而持卡消费就不同了，顾客在洗车店事先购买了优惠卡，
这就相当于与洗车店有了合同约定，而优惠卡上双方都
没有春节期间涨价的约定。因此，洗车店涨价只适用于现
金结算的顾客，而对持卡消费的顾客来说，商家就必须依
照原来的合同，让持卡顾客享受当时承诺的价格。

春节前夕洗车店对这些持卡消费的顾客玩弄的这种
卑劣的伎俩十分可恶！他们单方面撕毁合同，不履行约
定，就是涉嫌违法经营。的确，春节前洗车店在用工、成本
等方面都出现了困难，想多挣点钱，可以理解，可别忘了，
还有法律合同摆在那儿，必须依法遵守。如果想改动，必
须根据法律规定，在合同双方都明确同意的条件下，才能
修改。而任何单方面修改合同，或以任何理由为借口不履
行合同义务的，都属违法。

令人费解的是，不但这类明显违反法律合同的事没
人管，甚至有国内记者在报道春节花絮时，竟然津津乐道
洗车店的“精明”。媒体不但不对这种明显违反法律的行
为给予应有的监督、曝光、谴责，而且还把此事轻描淡写
地描绘成商家的精明，那啥真是碎了一地！

想到陈先生和我在美国的经历，再对比此番情景，我
的脸顿时火辣辣的。从洗车店这个商家，到本该担道义的
媒体，真的都缺了点什么。春节前夕，哪个商家不想多赚
点钱？就是洗车店的打工者也多来自农村。他们平时省吃
俭用，快过年了，不少人还在劳动。对他们表示敬意的同
时，我也希望他们多赚些钱。但法律就是法律，不能因同
情谁就不履行法律的约定。如果有洗车工主动向车主要
些节日洗车的小费，我想有条件的车主看在过年的份儿
上，定会有表达爱心之人。而涉及到顾客与洗车店之间事
关持卡消费的合同问题，就绝不该退让。说到底，市场经
济从本质上说就是法治经济。如果个人、集体、商家乃至
政府部门等均不按照法律规定行事，何谈依法治国？

在域外，我们得到的是免费或“忘记”收费的温暖，而
在国内的洗车店，我们经常遇到的是无情毁约后的“大捞
一笔”。人家的一句“圣诞快乐”，我们的一句“敬请理解”，
看似都文质彬彬，可其中哪一个令人感到温暖、愉悦，哪
一个又令人感到无语、愤懑？想必各位都有一番滋味在心
头吧！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副教授、文化
学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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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
信“青未了”。

□钱宁

找回另外“半部《论语》”

【文化杂谈】

宋初宰相赵普说过一句名
言：“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半
认真、半玩笑的话，其实说出了一
个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实——— 两千
多年来，孔子的思想只有部分被
发展和利用、进而被曲解和推向
极端，成为中国君主专制体制的
思想基础。同时，这句话也引出了
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 另外半
部《论语》又在哪里呢？

“半部《论语》”

怎样治天下？
从“半部《论语》”到“独尊”儒

术，再到最终成为两千年来君主
专制体制的主导意识形态，其历
史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孔子思想中的核
心概念，经荀子演绎，再由其弟子
韩非、李斯片面发挥，异变成法家
的“强国”方略，秦始皇凭此一统
天下，创建了史无前例的君主专
制体制——— 大秦帝国。

孔子讲“仁”，而“仁”植根于
人性。人性亦善亦恶，孔子主张扬
善抑恶。孟子讲“性善”，论证了

“仁”的天然合理；荀子讲“性恶”，
看到了人世纷争的必然。韩非、李
斯则从荀子“性恶”之说出发，通
过操控人性的弱点———“畏诛而
利庆赏”（《韩非·二柄》）——— 创立
了一整套“御民之术”。秦始皇统
一天下，“焚书坑儒”，集天下之权
于君主一人，实施“秦政”，正是这
一套“御民”理论的成功实践。

第二阶段：为了修复秦代暴
政，汉代“重倡黄老”，后又“独尊
儒术”，而董仲舒用“三纲五常”的
金丝银线，将儒家学说剪裁和翻
新成一件为君主专制量身定做的
华丽“礼服”。这样，大秦帝国虽然
不在了，但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
大秦帝国体制得以继续存在。

“三纲五常”之中，“君为臣
纲”最为关键。有意思的是，“三
纲”之说，最早见于《韩非子·忠孝
篇》，由此可见，从韩非到董仲舒，
一脉相承。

第三阶段：面对“半部《论
语》”的处境，宋儒的政治理想是
通过加强“相权”以分享“君权”，
使君臣“同治天下”。

不过，宋儒的这点天真的幻想，
在宋代从未真正实现过，到了明代，
更是被明太祖朱元璋彻底扑灭。有
清一代，异族入主，君主集权变本加
厉，君主视臣民皆为“奴才”，君主专
制体制至此登峰造极。

这里，我们看到了“半部《论
语》”的历史轨迹，那么，另外“半部

《论语》”的命运又是如何呢？与这
“半部论语”的彰显而尊崇不同，另
外“半部《论语》”在历史上隐潜而不
显。

另外“半部《论语》”

说了些什么？
在另外“半部《论语》”里，孔

子讲的不是“专制”，而是“共治”。
孔子从来不是君主专制制度的

倡导者，更不是辩护者，原因很简
单，在孔子时代，还没有大秦帝国，

更没有“始皇帝”。孔子所处的春秋
时代，还是周天子“封建邦国制”的
天下，没有帝国，也没有皇帝。

诚然，孔子一生都在竭力维
护周天子的权威，有“尊王”主张，
有“忠君”观念,也有对“犯上作乱”
的乱臣贼子的痛恨，但他从未主
张集天下之权于君主一身。

孔子推崇的是“共治”。这可以
从他对周朝政治制度的无限向往和
高度赞颂中得到充分印证。虽然，在

《论语》和其他文献中，孔子并未用
过“共治”一词，但是，通过对周朝政
治体制的结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共治”体制的主要架构和基本原
则，并从中理解孔子一生追寻的“大
道”到底是什么。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抛
开上古的尧舜盛世不说，就是所
谓“直道而行”的“三代”。“三代”
之中，夏、商年代久远，湮灭难寻，
而周朝去时未远，体制尚在，典籍
犹存，可供观摩考察。孔子说：“周
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八佾14》）
周朝的政治制度，以宗亲为

纽带、以“礼乐”为文化、以“邦国
制”为基础，形成多层次架构，其
中主要涉及三重关系：天子与诸
侯、君与臣、君与民。

先说天子与诸侯的关系。
周天子，虽是天下君王，其实

更像一个盟主，他可以分封诸侯，
却不能直接干涉诸侯国“内政”。
作为“天子”，他拥有两项重要的
权力，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论语·季氏2》）。礼乐，维护了天
子的“政在中央”的权威；征伐，掌
控了“宣战”之权。这样，天子与诸
侯之间就构成了一个上下依存、
相互制约的分权格局。到了春秋，
已是孔子所说的“天下无道”的时
代了，其标志就是“礼乐征伐自诸
侯出”。天子与诸侯之间相互制约
的分权格局已被彻底破坏了。

再说君与臣的关系。
有关君臣关系，孔子在回答鲁

定公之问时有过明确解释：“君使臣
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
19》）这也是一种上下依存、相互制
约的关系。“君使臣以礼”，是说君王
任用臣下，却不可将其视为犬马，任
意驱使，随意宰杀；而“臣事君以
忠”，是说臣下忠于君王，也并非一
切以君王的意志为是非标准，“忠”
字里面包含着“直言相谏”之意。子
路曾问如何“事君”，孔子回答：“勿
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22》）

最后，说说君与民的关系。
君与民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

的关系。君权天授，但这“天授”是有
条件的，就是君王要有“仁德”。不
然，君王的天下，“虽得之，必失之。”

（《论语·卫灵公33》）那么，如何判断
一个君王是否“仁德”呢？看他对待
民众的态度。孔子这一观点，后经孟
子发展，成为了著名的儒家“民本”
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
从天子与诸侯、君与臣、君与

民三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出，周朝
的政治体制具有一种“共治”结
构——— 即天子与诸侯、群臣、民众
构成一种上下依存、相互制约的

双向关系。
作为对比，以后来“秦政”为

代表的君主专制体制——— 君主与
诸侯、群臣和民众，完全是一种由
上而下的单向关系，即君主对所
有人都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
力。

共治：

一种政治体制的构想
孔子对“共治”的推崇，有其深

刻的思想根源和现实的政治考量。
首先，“共治”体制符合“仁”

的理念。仁，无论以何种复杂形态
呈现，其本质是一种人与他人之
间的双向关系——— 有上下之分，
又相互制约——— 这也正是“共治”
体制的主要特征。

其次，“共治”体制中，遵循的
是“忠恕”原则。值得指出的是，

“忠恕”向来是对双方的要求。君
王可以要求臣、民“忠”，自己也要

“忠”，至少要做到“恕”。
第三，“共治”体制蕴含着一

种“纠错机制”，确保君王能够“克
己复礼”。

在孔子看来，这“共治”体制，是
“三代”圣王治国之道，也是周朝数
百年来长治久安的秘密之一。它使
君王处于权力中心，但受到多层的
制约；在维护君王权威时，又保持
着一种内在的“纠错”机制。

大道之行：

理想与现实
孔子的“共治”构想，或许能

存在于某种理想状态中，然而，历
史并非总在理想状态下发展。

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出现
了“暴君”怎么办？暴君的出现，意味
着“共治”体制中的“纠错”机制完全
失效。这时，君已“不君”，臣是不是
可以“不臣”呢？对此，孔子没有直接
回答过，但其态度显然是认可的。孔
子一向痛恨犯上作乱的“乱臣贼
子”，也从不宽容“弑君”行为，但是，
当暴君出现之时，他还是充分理解
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其实，革
命，一向是儒家政治选项之一。“三
代”之中，商、周两代都是始于推翻
暴君的革命。

不过，孔子对暴力持有保留态
度——— 这毕竟与“仁”的理念直接对
立——— 只是乐观地相信：“如有王
者，必世而后仁。”（《论语·子路12》）

历史并没有按照孔子的意愿
来发展——— 从春秋到战国，再到
大秦帝国，天下没有走回“共治”，
而是走向了“专制”———“周制”最
终被“秦政”所取代。这显然不是
孔子所希望看到的结局。

这里，孔子为后世留下一个
疑难问题：即使在“共治”体制中，
也无法完全防止暴君的出现以及
暴力革命的发生。夏桀、商纣以及
西周的厉王、幽王，都是产生于

“三代”的暴君。
然而，到了宋代，朱熹却清醒

地看到：“千五百年间……尧、舜、
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
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朱文
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八》）

也许，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
天，我们有可能走回孔子所传承
的“大道”，并为他留下的疑难问
题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本文作者为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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